保密协议
本协议由下列双方于2017 年  月  日在[   ]签订：
甲方： [        





]
地址： 
法定代表人： 
乙方：中新首峰（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333号瑞安广场1006室
法定代表人：王峰
鉴于甲乙双方拟就  北京以太广场  项目（位于 北京朝阳区CBD核心区）的合作（包括不限于投资、融资合作等，以下简称“该项目”）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为该项目目的，甲方可能直接或间接获得乙方或其关联公司的商业秘密，为此，甲方同意按照如下条款承担保密义务。
1、 保密义务

1、甲方对于乙方提供的任何文件、材料、数据、合同文本、财务报告等所有有关资料和公司商业意图（下统称“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2、因项目需要，甲方可以向有关政府部门和/或被委任参与本项目的其他中介机构和/或该方的关联公司披露上述信息。除此以外的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任何信息时，应当经过乙方的事先同意；

3、在项目因任何原因终止时，如果乙方要求，甲方应将其取得的全部信息归还给乙方，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应有权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应存档备查的除外；

4、本保密协议签字日之前甲方已经从乙方获取的信息，同样受本保密协议的约束。

2、 甲方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并尽到勤勉尽职的义务，对其知悉或了解的资料进行保管并限制在其相关人员范围之内，并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本保密协议，不将有关信息泄露给无关的工作人员。

3、 甲方不得利用其获得的乙方的信息从事任何对乙方不利或有可能对乙方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
4、 下列情况下，甲方不被视为披露或泄露资料：
（1）所披露的资料在披露之前已为公众所知；
（2）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而进行的披露；
（3）应法院或仲裁庭的判决、裁定或裁决；或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的决定、命令或要求；或法律、法令的强制性规定而进行的披露；

（4）在本项目的其他中介机构确定（包括财务顾问、审计师、评估师等）之前和之后，甲方根据其需要向其他中介机构进行的信息披露。

（5）非甲方过错，而使信息已经公开。
5、 甲方如违反本保密协议项下之义务，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本保密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1）年。

7、 本保密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







（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中新首峰（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授权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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